吉林大学校园交通秩序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交通管理，保障师生安全，维护校园秩序，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有关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吉林大学校园，不包括家属区及各临床医院。

第三条 凡在吉林大学校园内参与或涉及交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应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校园交通安全管理遵循依法管理、方便师生的原则，保障校园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第五条 保卫处负责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学校各单位应积极配合学校做好交通安全工作，并有维护校园交通秩序和对本单位师生员工进行交通安全教育的义务。

第六条 未经学校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封闭、占用校园道路。确需在校园道路上挖掘施工、跨越道路架设管线的，学校承办单位应提前报后勤处和保卫处批准。

承办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须具备保护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的约定和相应的违约制裁措施。
第七条  施工单位须在施工路段的明显位置设立安全标志，必要时应当指派安全员在现场疏导行人和车辆。夜间留有坑漕或施工设备、施工垃圾等障碍物时，应开启警示照明装置。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应及时修复路面，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占用、损毁交通标志、交通标线、交通减速带等交通设施。

在道路周边栽植树林、设置广告牌、拉设条幅等物体时，不得遮挡交通标志，不得妨碍安全视距，不得影响正常通行。

第九条  未经保卫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进行集会、比赛、商品经营等非交通活动，不得有摆放物品、设置障碍等影响道路交通畅通的行为。
第十条   吉林大学的公务车辆和师生员工驾驶的机动车辆（包括摩托车）进入校园时，须随车携带吉林大学车辆通行证。通行证应放置于车前方的明显位置，并保持完整、清晰。

第十一条 临时来校的校外车辆，须经门卫登记、准许后方可进入校园。执行公务的警务车、医疗救护车、消防车经门卫询问清楚后，可直接入校。

第十二条  严禁无牌、无证车辆和机件故障车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驶入校园。未经保卫处批准，出租车、三轮车、拖拉机、畜力车不得进入校园。

第十三条 禁止校外人员在校园内驾驶摩托车。

第十四条 机动车进出校门时，应减速慢行，顺序通过，不得超车和连续鸣笛，驾乘人员须服从门卫的检查和指挥。  

第十五条 校外送货、营运车辆和在校施工单位的车辆，须办理外来车辆通行证，并按规定时间和路线进出校园。每天7时30分时至8时30分、11时至13时30分、16时至17时30分禁止送货车辆进入校园。送货车在装运货物时，不得妨碍其它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

第十六条 10吨以上大型货运车辆（包括10吨）须经基建、后勤等管理部门批准，并报保卫处登记后方可进入校园。大型货运车必须按照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大型货运车辆在倒车时，车尾须有人指挥。

第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员应自觉服从学校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让行人，相互礼让，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

第十八条 进入校园的机动车辆须限速行驶，出入校门限速为10公里/小时，校园道路限速为15公里/小时，严禁超速行驶。

第十九条 在校园内驾驶机动车辆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无证驾驶、酒后驾驶。

（二）机动车应在机动车道行驶。未划分机动车道的路段，应在道路中间通行。遇有交通拥挤情况时，应顺序通过，不得抢占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三）不得逆向行驶。

（四）不得在校园道路上练车、试刹车。

（三）校园内每次鸣笛不得超过3秒钟，非超越障碍时不得鸣笛。禁止在教学区等禁止鸣笛的区域内鸣笛。
（五）不得在校园内使用大功率音响。

（六）驾驶车辆通过人行横道、路口、弯道、减速带和学生集中通行的路段时，应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得超车和掉头，并让行人优先通行。

（七）夜间行车须开启夜行灯。遇有沙尘、雨、雾等恶劣气象条件时，应低速行驶，保持安全车距并开启示廓灯、后位灯。

（八）行经泥泞、积水路段时，应减速慢行，不得使泥浆、积水溅至行人。

（九）不得超员、超载，不得客货混装。确需附载作业人员的工程、服务车辆，应当保障人员安全。

（十）载运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放射等危险物品的车辆，须经保卫处批准后方可进入校园，并按要求行驶和装卸。

第二十条  机动车须在学校设定的停车位或停车场有序停放，严禁在无停车标志的道路和区域停放车辆。

第二十一条  学校班车、校园交通车应在规定的地点停车。

第二十二条 校内单位举行活动有外单位机动车辆入校的，举办单位应在办理活动审批时一并向保卫处申报、备案，并按指定的时间、线路、地点行驶和停放车辆。

第二十三条  非本校公务车辆，禁止在校园停车过夜。因特殊原因确需在校内停车过夜，须经保卫处同意，并在指定的停车场地停放车辆。车辆安全保障由停车人自行负责。

第二十四条  非机动车进出校门时应减速慢行或下车推行。在校园道路上骑自行车、电动车时，应靠道路右侧通行，不得抢占机动车道路。横向穿越道路时应下车推行，确认安全后迅速通过。

第二十五条  禁止在校园道路上驾驶机件缺失、故障的自行车、电动车。不得骑车带人或双手脱把，不得高速骑行、相互追逐、急转猛拐、曲折竞驶，不得有攀扶其他车辆、骑车时打手机等有碍交通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非机动车应在学校指定的停车地点有序停放，不得乱停乱放。在非指定地点停放非机动车时，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

第二十七条  行人应走人行道，未划分人行道的靠着道路右侧通行，穿越道路或路口时应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行。

第二十八条   行人不得在校园道路上坐卧、玩耍。严禁在校园道路上从事溜旱冰、滑轮板、踢足球、打羽毛球、发放广告、销售商品等有碍交通安全的活动。

第二十九条  校园道路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应立即向公安机关和学校保卫处报告，并保护好事故现场。如有人员受伤，应同时向当地120急救中心求救。

第三十条  校园内发生交通事故，由属地公安机关或交警部门处理。当事人愿意协商解决的，可以由学校保卫处或属地公安机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调解。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校园交通安全管理的行为，学校可以采取以下制约措施。

（一）擅自占用校园道路，影响交通安全和秩序，当事人拒不服从管理、及时改正的，管理部门可以对违章的车辆、物品，采取锁留原地或牵引、搬离现场等措施，发生的费用和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承担。

（二）毁坏校园交通标志和交通设施的，由行为人按价赔偿，故意毁坏的双倍赔偿。行为人拒绝赔偿的，学校通过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道路施工不按规定办理申办审批许可或不采取现场安全措施的，管理部门可责令停止施工，并对学校负责组织施工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施工单位违反规定的，学校工程管理部门或承办单位，应按施工合同的约定对其采取经济制裁措施。
（四）驾驶机动车违反校园交通安全管理三次以上的，管理部门可以禁止违章人员再次驾驶机动车进入校园。

（五）对长期无人管理，占用学校停车空间的自行车，学校可以集中收管，如公示后仍无人认领，学校可以销毁、拆解或用于公益。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人员，根据情节轻重，按照学校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罚，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和公私财产损失的，由责任者个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赔偿义务。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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